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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岳普湖县色也克乡尤库日布力曼村村组道路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

实施方案的批复
岳普湖县交通运输局：
你单位报来的《岳普湖县色也克乡尤库日布力曼村村组道路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实施方案》已收悉，经会同相关部门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岳普湖县色也克乡尤库日布力曼村村组道路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

二、项目代码：2104-653128-18-01-302719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：岳普湖县色也克乡。

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建设规模7.5千米，建设内容为路基、路面、桥涵等附属配套设施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：本项目总投资6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资金。

五、项目实施单位：岳普湖县交通运输局
五、建设年限：2021年
望接此批复后，按照基本建设程序，加快前期准备工作，落实项目建设资金，杜绝违规举债，尽早开工，确保质量，早日完工发挥效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0日      


岳普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2021年4月20日   

